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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22         证券简称：博士眼镜        公告编号：2017-048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市眼科医院签署配镜服务合同的公告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发布

的《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6）中披露了公司中标“配镜服务项目”的相关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刊登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目前，公司与深圳市眼科医院就该项目签署了《深圳市眼科医院配镜服务合

同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并支付保证金与风险金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在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后履行合同生

效条款。 

2、合同的履行期限：三年，自 2017年 10月 1日至 2020 年 9月 30日。 

3、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合同当事人为深圳市眼科医院，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泽田路 18号，是一

家深圳市直属眼科专科医院，具有较强的合同履约能力。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进驻深圳市眼科医院的直营门店的净利润占公

司经审计净利润的 10%-20%，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万元。 

3、公司与深圳市眼科医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基本情况：深圳市眼科医院提供实用面积为 250平方米的配镜专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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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经营场地 220 平方米，业务用房 30 平方米。公司进驻设立“深圳市眼科医

院——博士眼镜视光中心”开展验光配镜业务。 

2、双方的责任义务： 

（1）深圳市眼科医院提供验光配镜技术咨询服务与质量监督管理，公司在

其技术指导下开展验光配镜业务，对近视和斜弱视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活动。 

（2）公司在本项目服务过程中从事验光配镜业务，深圳市眼科医院为公司

提供验光所需的场地及验光设备。使用期间，公司负责设备的保养、维修、保管

及设备所需耗品的更换等，如有损坏，负责赔偿。 

3、合同期限：三年，自 2017 年 10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4、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公司按照以下方式向深圳市眼科医院支付费用： 

（1）租金：每年租金 276,000 元，即每月支付租金 23,000 元。 

（2）技术咨询服务费：第一年每月技术咨询服务费 355,000 元，即全年共

支付 4,260,000 元；第二年每月技术咨询服务费 390,500 元，即全年共支付

4,686,000 元；第三年每月技术技术咨询服务费 429,550 元，即全年共支付

5,154,600元。 

（3）公用消耗费用： 

①电费（含空调费用）、水费：按甲方每月实际总电费/总建筑面积 25,000

平方米*250平方米收取。 

②垃圾清理费按 200元/月收取；物业管理费按 9元/平方米收取；折旧费按

1,000元/月收取。 

③维修费：房间配套的灯具、开关等相关设施发生故障、维修产生的费用按

实际发生费用收取。 

以上费用按月计算，按月收付。 

5、保证金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天内，公司支付中标总价 10%，即 453,600元作为履

行合同和提供服务质量的保证金。 

在合同终结时，若公司已缴清全部租金、技术咨询服务费及其他应缴费用，

深圳市眼科医院应在 20 日内将保证金本金（不计利息）交回公司。若公司未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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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全部租金、技术咨询服务费及其他应缴费用，深圳市眼科医院可先从该保证金

中扣除。 

6、风险金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 天内，公司支付风险金 30,000 元，作为售后服务的

担保，如公司对顾客投诉处理不力或不及时，深圳市眼科医院有权先行从此款中

给予赔付。深圳市眼科医院赔付后，风险金不足 30,000 元时，公司应当立即补

足。 

在合同终结时，若不存在正在处理的投诉或潜在的投诉风险，深圳市眼科医

院应在 30天内将风险本金余额（不计利息）交回公司。 

7、违约处理 

如果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另一方在此后任何时间可以向违约方提出

书面通知，违约方应在 15 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该通知发出

15 日内违约方不予答复或没有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能消除给非违约方造

成的损害，非违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若违约行为造成合同目的不能实

现，则非违约方可以终止本合同的执行，并依法要求损害赔偿。 

8、争议处理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公平、公正、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

解决，如果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可以向深圳市眼科医院所在地

法院提起诉讼。 

四、本次签署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签署并履行，公司与深圳市眼科医院持续开展合作，继续进驻深圳

市眼科医院设立深圳市眼科医院——博士眼镜视光中心，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

开展，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可以进一步强化公司视光服务的

专业性，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本次签署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审议程序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后履行合同生效条款。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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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眼科医院配镜服务合同书》。 

 

特此公告。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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